
【7-3-3成績示警,未達基準學生實施學習扶助及相關補救作為】 

每個學年末會發下成績示警通知書,並請授課教師實施補救作為 

預警→輔導→學習扶助教學 

113學年度本校共有 1位學生某領域成績未達及格基準者(期末從外校轉入) 

已知會轉入班級導師,請立即觀看該生學習弱點並擬定學習策略 

於期初發上學期領域成績未達基準的預警通知單，再經輔導小組定期開會討論補救作

法，實施數年後授課教師習慣於學期中就進行扶助，所以本學期沒有學生未達標準 

 
 

臺南市中西區協進國民小學 

學生成績評量預警、輔導、學習扶助教學相關措施具體實施辦法 

一、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 

  (二)臺南市國民小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 

  (三)本校多元評量實施計畫 

  (四)本校成績評量審查委員會設置要點 

  (五)本校成績評量辦法 

 

二、目的： 

  (一)為加強對學生學習狀況之了解，適時針對學生各學習階段的學習狀況給予補救

措施，並提供授課教師作為實施教學輔導之參考依據。 

  (二)針對各學習階段適應不良的學生，透過預警及輔導制度提早或及時發現，診斷

學習成效不佳原因，以適時施予補救教學。 

  (三)藉由補救教學的實施，激勵學生用心向學，加強課業學習，並增強學生的自信

心，以輔導其順利學習，協助個人追求自我實現。 

 
三、成績評量預警措施具體實施辦法如下： 

  (一)加強法令宣達： 

    1.行政宣導：每學期期初校務會議、每月擴大行政會議及每週教師晨會中，不定

時向全校教職員工進行宣達，並於學生行事週曆標示成績考查時

程。 

    2.導師宣導：於班親會親師座談會中，向家長進行宣達。 

    3.將成績評量辦法於校網首頁建置，提供學生及家長隨時參閱。 

  (二)期初定時預警： 

    1.教務處註冊組於每學期第一次定期評量前，依本校校務管理系統《修業示警名

單篩選》功能，清查四、五和六年級各班學生學習情形，以統計其目前在學期



間七大學習領域有四大學習領域以上不及格之學生名單。 

    2.教務處註冊組依據名單通知班級導師，並列印修業加強通知單(如附件一)，由

導師轉發通知家長，提醒學生得參加教學組補救教學課程，俾利落實預警機制。 

  (三)期中不定時預警： 

    1.授課教師預警：授課教師對所任教班級學生於定期評量成績有未達丙等以上之

虞者，應提醒學生加強課業學習並給予適度個別輔導。 

    2.定期評量預警：授課教師對定期評量後成績未達丙等以上的學生，應提醒學生

加強課業學習並給予適度個別輔導。 

 
四、成績評量輔導措施具體實施辦法如下： 

  (一)期初定時預警學生： 

    1.註冊組和教學組：由註冊組發修業加強通知單，並將學生名單轉知教學組，經

教學組依補救教學相關流程評估篩選後，學生得優先參加補救教學課

程。 

    2.導師：註冊組通知班級導師，導師轉發修業加強通知單給家長外，應對學生學

習落後狀況進行了解，上補救教學科技化評量網站查閱個案學生的學習

歷程了解學生的學習弱點何在，並尋求相關資源（家庭支持、民間資源

和校內成立的補救教學班等）的協助，以及時適當地幫助學生。 

  (二)期中不定時預警學生： 

1.授課教師預警學生：授課教師對所任教班級學生於定期評量成績有未達丙等以

上之虞者，應於平時上課時，加強關注學生學習，並給予

適度個別輔導，以期及時發現學生學習上的盲點，並與課

後補救教學老師合作並加強輔導學生課業學習。 

2.定期評量預警學生：授課教師對所任教班級學生於定期評量成績有未達丙等以

上者，應於定期評量後確實對學生進行評量檢討，並對成

績未達丙等以上的學生，應了解學生學習問題所在，加強

課業輔導，並和班級導師合作，共同協助輔導學生加強課

業學習。 

 
五、成績評量補救教學相關措施具體實施辦法如下：  

  (一)期初定時預警學生： 

    1.註冊組實施措施：建議教學組該生得優先參加補救教學課程。 

    2.導師實施措施：了解學生學習落後狀況，並尋求相關資源的協助，以及時適當

地幫助學生。 

      (1)心理環境因素：導師得給予適當協助，和家長溝通協調，給予心理支持及

鼓勵；學生家庭環境需要幫助者，導師得告知學校相關處

室，以尋求相關諮詢協助。 

      (2)學習方式欠佳：導師得告知授課教師，和授課教師合作，參考補救教學科

技化評量測驗結果以了解學生的學習弱點，對症下藥，幫

助學生學習。 

      (3)個人發展因素：導師應告知輔導室，尋求資源班協助，以及早幫助學生學



習發展。 

      (4)其他問題原因：導師依專業知識，了解學生學習狀況，得適時適度適性幫

助學生學習。 

  (二)期中不定時預警學生：由授課教師進行補救教學。 

    1.對象：授課教師應診斷學生未達教學目標之原因，再由未達教學目標之學生

中，選擇實施輔導對象，可選擇全部或部份學生參加。 

    2.時間：授課教師安排學生進行補救教學，應考量學生的身心和學習狀況，在配

合學校作息時間及學生狀況許可下，可利用晨光時間、下課時間或午休

時間進行。 

    3.方式：補救教學輔導方式由授課教師自行規劃並詳加紀錄，相關資料應至少保

留一年以供備查。可自行審慎選擇以下的方式進行，或教師自行規劃的

方式來進行： 

      (1)課堂教學進行：於課堂教學進行中，以螺旋式課程設計概念，配合學生的

認知結構，及時適時進行補救教學。 

      (2)個別作業安排：於作業安排時，以診斷性評量的設計概念，了解學生學習

上持續的困難點，據以安排適合學生完成的作業。 

      (3)分組合作學習：授課教師依據不同的教學目標，採行異質性分組或同質性

分組模式，讓學生透過同組成員互動和合作學習的機會，以

達成學習目標，並可從中增進學生的各項技能，如人際互動

的能力、表達及溝通能力，異中求同及解決歧見的能力……

等。 

      (4)教師自編教材：依據不同學習進度的學生，教師可以將教材簡化，自行編

輯成適合學生學習的內容。 

      (5)教師自行規劃：由授課教師自行規劃補救教學的方式，如果時間許可參加

校內補救教學班，平日上課即時或課後定期補救班來進行。 

 
六、本辦法經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校長 

 


